沁源县赤石桥乡2023年行政执法工作总结

今年以来，赤石桥乡党委政府紧紧围绕加强法治建设的总体目标，牢牢把握依法行政、建设法治政府这根主线，严格按照县级执法权下放清单，扎实履行执法职责，不断完善制度体制，着力规范行政权力运行，切实强化执法监管，以执法效能提升破解基层执法难题，努力打造精准执法、高效运行的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新格局。

一、立足执法实践，强化执法根基

一是强化队伍建设。因人事调整，及时调整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及岗位职责，对负责领域进行明确细化，不断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和协调联动制度，不断规范工作运行。同时，鼓励机关行政事业人员积极参与执法证考试，目前共有执法人员11名，其中7名行政人员，4名事业人员。 

二是加强业务提升。积极参加全省综合行政执法大讲堂，组织全员参加全县2023年乡镇综合行政执法业务培训，系统学习法律法规、制度文件等内容，不断提高基层执法人员法治意识，强化法治观念，提高依法行政能力。同时，开展实战培训，在执法过程中对接县级相关部门，共同参与指导，帮助乡镇执法人员尽快掌握方法技巧，提高实战化水平，淬炼行政执法硬功夫。

三是聚焦保障提升。持续强化制度保障，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等十项制度，对照乡镇行政执法事项清单，规范执法权限，确保执法过程有法可依。强化阵地保障，设置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，案件审理室1间，并配备行政执法记录仪3台，将乡公务车辆使用性质转变为综合执法车辆，由执法大队统筹调配，真正达到有机构、有人员、有场所、有制度、有经费、有装备“六有”要求。 

二、健全执法联动机制， 强化联合执法
一是建立健全协调联动机制。积极响应“乡镇吹哨、部门报到”工作机制，整合资源统筹调度，协同联动发力，切实提升执法人员行政执法水平。截至目前，与县直部门开展联合执法3次，“乡镇吹哨、部门报到”5次，下发责令停止（改正）违法行为通知书7份。 

二是建立“乡镇综合执法＋村网格协管”联动体系。乡镇综合执法队发挥“全景探头”作用，加强日常巡查，及时发现处置违法行为；村网格员作为“延伸触角”，日常开展隐患排查、环保巡查、社情民意收集、普法宣传等工作，发现情况第一时间上报，形成“网格吹哨、执法队报到”的执法模式。

三、全方位开展行政执法，提升执法水平
截止目前，独立开展行政检查32次，独立开展行政处罚3次。共立案办结行政处罚案件3宗，处罚款合计23990元。

一是遏制非法占耕占林。对照自然资源、林草等上级部门下发的图斑任务，以及乡村巡查发现的违法行为，坚决做到发现一起，查处一宗。完成盗伐林木立案查处2宗，完成占用耕地立案查处1宗。

二是扎实开展日常巡查。把握重点领域、重点行业，切实将巡查监管摆在执法工作前面，争取将违法行为遏制在初始阶段。结合安全生产、环境整治、护林防火、项目建设、自建房排查等重点工作，加强对违法行为的巡查，作到及早发现，及时整改，降低群众损失。对违法行为整改情况加强后续跟进，联合到村工作大学生、村级网格员等开展定向监管，确保违法行为整改彻底。今年以来，累积开展巡查检查32次。同时，结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，对综合治理中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矛盾纠纷，及早介入，从执法角度做好群众解释工作，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安全感。

下一步，赤石桥乡党委政府将持续深化执法改革，努力做好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改革“后半篇”文章。一是加强普法宣传。积极与司法所联合开展普法活动，重点普及与群众利益最为相关的违法占耕占林等行为相关法律知识，强化群众依法依规的用地意识，不断引导群众树立有法必依、违法必究的法律观念。同时，加强违法行为“典型案例”的宣传力度，切实达到执法警醒、教育和震慑的成效，从源头上杜绝违法占耕占林等行为，营造良好法治社会氛围。二是加大巡查力度。充分发挥出乡村网格作用，调动乡包村干部和村两委干部工作积极性，加大巡查力度，严格落实巡查发现报告制止的机制。三是提升自身综合素质。持续加强执法相关业务培训，提升市场监管能力与法规执行能力。积极推荐乡干部参加县司法局组织的执法考试，取得执法证，扩充执法队伍力量。



